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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中心2026年工作要点

（一）坚持党建引领，筑牢理论根基。按照局党组安排部署，积极参与组织的各类学习活动，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及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历次全会以及吴忠市委六届历次全会精神，始终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二）做好基本单位名录库维护更新工作。在利用普查数据更新基本单位名录库的基础上，做好2026年新增、变更、注销单位的维护工作；持续与民政、编制等部门沟通，获取部门行政登记资料，开展基本单位名录日常维护工作;持续对在库调查单位通过部门信息开展动态审核和实地核查，确保在库调查单位真实存在；及时开展调查单位地理信息维护工作，确保地理信息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按照区普查中心要求，加强名录库数据质量评估，进一步强化基本单位名录库数据质量。
（三）严把调查单位变动审核质量。严格执行《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年度和2026年月度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的通知》要求，协调相关专业，认真落实审核要求，严把出入库审核。
（四）加强一套表调查单位常态化管理。组织各地区、各专业在月度、年度报表中加强名录信息的审核，定期开展单位实地核查工作，及时发现并更正一套表调查单位统计指标问题，进一步提高调查单位名录信息质量，确保基础数据的真实准确。
（五）是认真做好人口统计调查工作。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统计局反馈，按期做好全市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发布、调查年鉴编印等工作。扎实开展2026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和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工作。及时对接公安局获取户籍人口数据，做好人口有关数据对外发布提供工作。
（六）扎实做好劳动工资统计工作。认真做好机关事业单位、一套表和非一套表单位劳动工资统计工作，不断加强年定报数据审核力度，常态化开展劳动工资数据质量核查，配合执法科开展执法检查工作，不断加强对基层统计人员的指导。整理汇总2024年吴忠市城镇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并及时公布数据。
（七）落实局党组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推进相关统计改革任务落实。


